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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 / 物质安全资料表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第一部分化学品及企业标识

化学品中文名称：氢气

化学品俗名或商品名：氢气

化学品英文名称：Hydrogen

企业名称：尚澜气体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
地址：上海市青浦区白鹤镇外青松公路3889号
邮编：201709 
电子邮件地址：shineliu@isotopecenter.com
传真号码：400-1882-517 
企业应急电话：13194677939
 

第二部分 成分/组成信息 

纯品■    混合物□ 
化学品名称：氢 
有害物成分：氢  

浓度：≥99.99% 

CAS No.：133-74-0 

 

第三部分 危险性概述 

危险性类别： 第 2.1 易燃气体 侵入途径： 吸入  

健康危害：本品在生理上是惰性气体，仅在高度浓度时，由于空气中氧分压降低才引起窒息。在很高 

的分压下：氢气可呈现出麻醉作用。  

环境危害：该物质对环境无害 

爆炸危险： 

1. 与空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和物，遇热或明火即会发生爆炸。 

2. 氢气比空气轻得多，在室内使用和储存时，漏气上升滞留屋顶不易排出，遇火星会引起爆炸。 

3. 氢气与氟、氯、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。 

危险标识：  

 

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

皮肤接触：N/A  

眼睛接触：N/A  

吸入：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。保持呼吸道通畅。如呼吸困难，给输氧。如呼吸停止，立即进行人工呼吸。就

医。 

食入：N/A 

 

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

危险特性：氢气极易燃烧，燃烧时，其火焰无颜色，肉眼无法看见。与空气或氧气混合能形成爆炸性混合物，遇热

或明火即会发生爆炸。与氟、氯、溴等卤素会剧烈反应。氢气瓶或氢气储罐内存在压力，当温度升高时，气瓶或储

罐内的压力也随着升高，它们在火灾中存在爆裂的可能性。 

灭火剂：雾状水：泡沫、二氧化碳、磷酸铵干粉 

氢气储罐/氢气瓶出现火灾时的消防措施：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切断气源。疏散人员远

离火灾区，并往上风处撤离。对着火区进行隔离，防止人员入内。可能的话，将那些处在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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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区附近、未受火直接影响的氢气瓶转移到安全地段。如氢气无法切断的话，可让气体燃烧，直到气瓶、储罐内的 

氢气烧完为止。注意：这种处理方法是设火势可以控制的前提下采用的，而且，氢气燃烧过程中，应持续用水对气

瓶、储罐进行冷却，直到氢气完全烧尽为止，避免气瓶、储罐因过热而发生爆炸事故。如有可能，站在安全位置上

进行灭火。并用水对着火的气瓶/储罐、以及着火区附近的所有压力容器进行冷却，直到它们完全冷却为止。不得

设法搬动或靠近被火烘热的气瓶/储罐。如果火势很大或者失去控制，应立即向消防队报告，告知对方着火的详细

地点以及着火的原因。火灾解除后，不得使用遭受过火灾的氢气瓶，应将它们退还给林德气体公司！禁止使用受到

火灾影响的储罐。 

 

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

氢气瓶或储罐出现泄漏时应采取如下的应急处理：判断漏气部位和漏气程度，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切断泄漏

源。迅速关闭氢气瓶阀，消除周围明火，并关闭附近的所有发动机和电气设备。停止周围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

疏散人员，避开气流，往上风处迅速撤离。如果漏气无法中止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将氢气瓶转移到室外安全的

地方，让它排空。不得将气体排放到通风条件差、密闭或者具有着火危险的地方。注意：排空氢气瓶或氢气储罐时，

应控制氢气流速，避免因氢气流速过快而导致氢气着火事故；排空氢气的过程中，现场应准备适量的灭火器并有人

在现场监控，以确保安全。对漏气场所进行隔离，避免无关人员入内。排空后，关上瓶阀，将该氢气瓶退还给林德

气体公司，并附上标签，标签上请简要写明本气瓶不能使用的原因。进入漏气地段之前，应事先对该地段进行合理

通风，加速扩散，确保人身安全。漏气储罐要妥善处理、修复、检验后再用。 

 

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

操作使用安全注意事项： 

1. 操作处置瓶装氢气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： 

    a) 必须保证工作场所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、空气中的氢气含量必须低于 1℅。 

    b) 应妥善保护氢气瓶和附件，防止破损。 

    c) 任何时候，应将氢气瓶妥善固定，防止倾倒或受到撞击。 

    d) 凡是与氢气接触的部件/装置/设备，不得沾有油类、灰尘和润滑脂。 

    e) 氢气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60℃。国产 40 升、公称工作压力为 15MPa 氢气瓶的最高使用压力为 18MPa. 

    f) 使用时，不得将氢气瓶靠近热源，距离明火应 10 米以上。氢气瓶禁止敲击、碰撞或带压紧固/整理；       

      不得对氢气瓶体施弧引焊。氧气瓶的任何部位禁止挖补、焊接修理。 

    g) 选用减压阀时应注意：减压阀的额定进口压力不得低于氢气瓶压力。 

    h) 氢气瓶中断使用或暂时中断使用时，瓶阀应完全关闭。 

    i) 氢气瓶内气体禁止用尽，必须留有不低于 0.05MPa 的剩余压力。 

    j) 氢气瓶阀应缓慢打开，且氢气流速不可过快。如果瓶阀损坏了或者无法用手打开，不得用扳手等工 

      具强制将它打开，应将气瓶退还给林德气体公司，并请附上标签，标签上请简要写明本气瓶不能使用的 

      原因。 

2. 搬运、装卸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： 

    a) 搬运和装卸氢气瓶的人员至少应穿防砸鞋，禁止吸烟。搬运氢气瓶时，应使用叉车或其他合适的工 

      具，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设备和工具。 

    b) 需要人工搬运单个氢气瓶时，应将手扶住瓶肩并缓慢滚动气瓶。不得拖、拽或将气瓶平放在地面上 

      进行滚动。禁止握住瓶阀或瓶阀保护罩来直接滚动气瓶。 

    c) 装卸氢气瓶时，应轻装轻卸，不得采取拖拽、抛、倒置等野蛮行为，禁止将氢气瓶用作搬运其他设 

      备的滚子。装卸现场禁止烟火。 

    d) 吊装时，应将氢气瓶放置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容器中进行吊运。禁止使用电磁起重机和用链绳捆扎、 

      或将瓶阀作为吊运着力点。 

    3、储存氢气瓶时应注意的安全事项： 

    a) 氢气瓶应放在干燥、通风良好、凉爽的地方，远离腐蚀性物质，禁止明火及其他热源，防止阳光直 

      射，库房温度不宜超过 30℃。禁止将氢气瓶存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内。库房内的照明、通风等设 

施应采用防爆型，开关设在仓外。配备相应品种和数量的消防器材。 

    b) 空瓶和实瓶应分开放置，并应设置明显标志。应与氧气、压缩空气、卤素（氟、氯、溴）、氧化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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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等分开存放。切忌混储混运。 

    c) 应定期（用肥皂水）对氢气瓶进行漏气检查，确保无漏气。 

    d) 气瓶放置应整齐，立放时，应妥善固定；横放时，瓶阀应朝同一方向。 

 

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/个体防护 

车间卫生标准：中国 MAC（mg/m3） 未制定标准 

监测方法： 

工程控制：密闭操作，提供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；防爆电器与照明。 

呼吸系统防护：一般不需特殊防护，高浓度接触时可佩戴自给式空气呼吸器。 

眼睛防护：一般不需特殊防护。 

身体防护：穿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鞋。 

手防护：一般作业防护手套。 

其他防护：工作场所禁止烟火，避免高浓度吸入；进入储罐、限制性空间或其它高浓度作业，须有人监护。 

 

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

外观与性状：无色无臭气体。 

熔点(℃)：-250.2 

沸点(℃)：-252.B  

相对密度(水=1)：0.07（252℃）  

相对蒸气密度(空气=1)：0.07  

饱和蒸气压(kPa)：13.33（-257.9℃） 

闪点(℃)：无意义  

引燃温度(℃)：400 

爆炸上限%(V/V)：74.1  

爆炸下限%(V/V)：4.1 

溶解性：溶于水、乙醇。  

主要用途：用于切割、焊接金属，制造医药、染料、炸药等。 

 

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

禁配物：强氧化剂、卤素。  

分解产物：水  

稳定性：稳定  

避免接触的条件：禁止接触明火 

聚合危害：易燃或可燃物、活性金属粉末、乙炔。 

 

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

急性毒性：LD50 

 

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

对环境无害 

 
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

废弃物性质：非危险废物 废弃注意事项：允许气体扩散空气中 
废弃处置方法：处置前应参阅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。废气直接排入大气 

 

第十四部分 运输信息 

危险货物编号：22001  

UN 编号：1072  

包装标志：4（易燃气体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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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装类别：O53 

包装方法：钢质气瓶。 

运输注意事项：氧气钢瓶不得沾污油脂。采用刚瓶运输时必须戴好钢瓶上的安全帽。钢瓶一般平放，并应将瓶口朝

同一方向，不可交叉；高度不得超过车辆的防护栏板，并用三角木垫卡牢，防止滚动。严禁与易燃物或可燃物、活

性金属粉末等混装混运。夏季应早晚运输，防止日光曝晒。 

 

第十五部分 法规信息 

法规信息：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(1987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布)，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(化

劳发[1992] 677 号)，工作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规定 ([1996]劳部发 423 号)等法规，针对化学危险品的安全使用、

生产、储存、运输、装卸等方面均作了相应规定；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(GB 13690-92)将该物质划为第

2.2 类不燃气体。 

 

  

 

第十六部分 其他信息

填表时间：2025年 12 月 0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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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责声明 

本安全技术说明书格式符合我国 GB/T16483 和 GB/T17519 要求，数据来源于国际权威数据库和企业提交

的数据，其它的信息是基于公司目前所掌握的知识。我们尽量保证其中所有信息的正确性，但由于信息来源的多样

性以及本公司所掌握知识的局限性，本文件仅供使用者参考。安全技术说明书的使用者应根据使用目的，对相关信

息的合理性做出判断。我们对该产品操作、存储、使用或处置等环节产生的任何损害，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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